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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商业特许经营”没备案，加盟费能退吗？

公司名称 成都一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锦绣大道南段99号

联系电话 19180491009 19180491009

产品详情

随着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商业特许经营如雨后春笋风生水起，奶茶
、餐饮、便利店等加盟店铺随处可见。

很多想要创业又没有客户资源的人，都会考虑选择个品牌开个加盟店
。这种进行连锁招商加盟的企业活动，被称为商业特许经营。

商业特许经营，需要遵守《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

但许多采用加盟、合作、运营服务等名义，从事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的
品牌方，并不具备《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要求的“两店一年”的
基本条件，也不按规定进行备案。

那么，问题来了，一旦出现问题，加盟者有权要求退还“加盟费”吗
？

一、加盟合同有效但可退费

企业经营的特许经营项目未在商务部备案，不具有两个经营时间超过
一年的直营店，招商加盟过程中隐瞒重要的特许经营信息，误导加盟



商签约，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经营代理费。

二、加盟者享有投资“冷静期”

首先，关于合同的性质。

以合同形式约定使用其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有技术等，其经营模
式符合“被特许人在统一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
费用的经营活动”的法律特征，系商业特许经营合同。

其次，关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

特许经营合同的根本目的，是被特许人在特许人的许可及指导下，利
用特许人的特许经营资源，在特定经营模式下开展特许业务。

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
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
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即通常所说的特许经营合同“冷静期”规定
。

这是法律根据当前特许经营行业中，被特许人相对弱势的客观情况进
行的保护性规定。

以此来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赋予其认真斟酌的机会，及对特许
人进一步了解后可以“反悔”的权利，以便更好的保护自身的权益。

关于“冷静期”的具体期限，过短不利于保护被特许人，过长又可能
导致该权利被滥用，损害特许人的合法权益，有悖公平，故具体期限
可由双方平等协商。

如果双方在特许经营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具体期限的，需要依据合同的
具体履行情况依法确定。

一般而言，冷静期的期限应该以被特许人是否已经能够利用特许人的



特许经营资源为判断标准。

只要被特许人实际掌握了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处于可以随时利用并能
独立正常经营的状态，即不能再依据冷静期条款主张单方解除特许经
营合同。

这样也有利于保护特许人的商业秘密和合法权益。

根据规定，特许人应在订立特许经营合同至少30日前，以书面形式向
被特许人披露其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等方面的信息，且提供的信息应当
真实、准确、完整，特许人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被特
许人可以解除特许经营合同。

特许人应当披露的信息，包括其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基本情况，其注
册商标、企业标志等经营资源和经营模式的基本情况，以及为被特许
人持续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业务培训等服务的具体内容，及其
在中国境内现有的被特许人的数量、分布地域。

三、一帜连锁建议

一帜连锁结合商业特许经营纠纷案例与经验，就如何避免加盟模式的
法律风险，提供如下建议，供大家参考：

1、以“加盟”“合作”等形式招商，实质从事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的
企业，建议提早进行“两店一年”的规划布局，并及时按规定向商务
主管部门备案，避免因违反《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受到罚款、没
收违法所得的处罚。

2、建议特许人聘请机构协助整理制作特许经营合同、特许经营操作
手册等从事特许经营需向被特许经营人提供的资料，设计规范特许经
营模式。

避免因未按《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向被特许经营人真实、
准确、完整的提供信息，而导致被特许经营人可以依法解除合同；



3、被特许人选择“加盟”品牌，除了考察品牌方实体店铺、核查各
项资质、权利证书外，还应查询特许品牌备案情况，避免因陷入不规
范、无保障的加盟项目，而发生投资风险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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